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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学院宣传部文件

衢院宣发〔2025〕1号

关于印发《衢州学院校园宣传品管理暂行办法》
的通知

各二级党组织，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：

现将《衢州学院校园宣传品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衢州学院宣传部

2025 年 3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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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学院校园宣传品管理暂行办法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各类校园宣传品管理，深

化落实习惯过紧日子要求，推进文明校园和节约型校园建设，根

据上级有关规定及《衢州学院宣传思想阵地管理办法》等制度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凡在校园内设置的海报、展板、造型、桁架、喷绘

品、注水旗、道旗、临时指示牌等宣传设施和张贴、悬挂的横幅

（条幅）、标语等宣传品，学校宣传册、宣传视频等，均在本办

法管理范围之内（包括但不仅限于）。

第三条 校园宣传品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、舆论导向、

价值取向，符合法律、法规，符合党的宣传政策、学校的规章制

度，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、泄漏国家机密、影响社会稳定及校园

秩序的言论。

第四条 宣传部对校园整体宣传环境负有监督、管理、指导

职能。按照“谁主办、谁审批，谁负责、谁管理”的原则，各单

位应明确责任人，切实做好管理范围内的宣传品审批、制作、布

置、登记和备查工作。

第二章 宣传品管理

第五条 厉行节约，不搞形式主义。除重大节假日、重大会

议、重大活动、重要节点外，校园内及校门口一般不布置横幅标

语、彩旗、气球、拱门、灯笼、注水旗、大型宣传牌、大型欢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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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、大型广告牌等宣传用品，不印发与会议、活动无关的宣传图

册等纸质材料。各单位因重要活动确需悬挂横幅标语的，须在衢

州学院宣传品审批流程上申报，标明宣传品名称、数量、规格、

使用地点、使用期限等内容，经申请单位负责人审核后，上报宣

传部审批。期满后各单位须按规定时间清除。

第六条 校院两级会议、活动严格控制海报喷绘数量和大小，

提倡以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电子屏等平台进行线上宣传为主，减

少纸质宣传品的使用。确需海报喷绘的，应充分利用各单位电子

屏，以及大会堂西侧电子屏和 3个固定的喷绘桁架（6.5米*3.15

米）（按衢州学院宣传品审批流程申报）。重大会议、活动需要

制作喷绘的，在衢州学院宣传品审批流程上申报后，在审批区域

按照统一要求设置（特殊情况的制作在申报时予以说明，一般 8

米*3米以内为宜，校训石旁 4米*8米以内为宜，其中孔子广场

的海报喷绘不得遮挡孔子像）。

第七条 各单位主办的宣传品，应在醒目位置标明“主办单

位”。校内电子屏均须明确具体管理人，显示内容须经各单位负

责人严格审查把关。宣传期过后要及时还原。

第八条 校内各类文体活动、社团活动、晚会演出等要以节

俭为原则，一般不印发节目单，不布置大型宣传广告牌、巨幅标

语、红地毯等用品。上级领导、上级机关、兄弟院校、专家学者、

外国友人来校视察、检查、学术交流、参观访问，一般不布置欢

迎用品（如确实需要可以利用校内现有电子屏作适当安排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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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校园内统一使用的宣传橱窗、宣传栏、公告栏由宣

传部统一管理、协调、监督检查。各单位负责的宣传橱窗、宣传

栏、公告栏等，均须明确相关负责人、宣传主题、宣传设计方案、

宣传时间、使用期限等，经单位负责人审批后，方可使用，宣传

期过后要负责及时还原。校园内的宣传橱窗、宣传栏、公告栏等

要及时适时更新。

第十条 校外单位原则上不得在校内布置、发放、经销宣传

品，如确需进行上述活动，须由与其合作或者为其提供场地的校

内单位提出申请并进行审核把关后，报宣传部备案。

第三章 视频管理

第十一条 严格落实“三个不得”“一个不以”要求，即各

单位开展督查检查考核、调查研究等活动，不得以观看视频方式

听取成效和经验类工作汇报；开展创建示范达标、评比表彰、宣

传选树等活动，不得要求以视频方式展示工作情况，不得以是否

制作视频作为考核评价依据；各级各类工作会议，原则上不以视

频方式营造氛围、汇报工作、介绍情况、部署任务。

第十二条 严格控制宣传视频制作经费。本单位一般性工作

会议、培训、晚会活动，原则上不播放视频短片，确需宣传视频

的，应由本单位工作人员充分利用现有视频、图片等素材进行制

作，不得安排制作经费用于视频制作（包括背景视频、花絮视频、

全程录制、直播），时间控制在 5分钟以内。学校重大宣传项目

和业务宣传，确有必要委托外单位制作宣传视频的，严格按照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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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规定及《衢州市级宣传视频制作费预算支出标准（试行）》执

行。

第十三条 对于教学类视频，由视频负责人提出申请，经所

在单位负责人对其必要性、视频制作参数合规性、预算合理性等

进行审批确认，教务处审核后，方可开展实施制作。对于科研类

视频，在纵向项目经费中列支的，需由视频负责人提出申请，经

所在单位负责人审批确认，科研处审核后，方可开展实施制作；

在横向项目经费中列支的，需为合同中约定内容。

第四章 权责要求

第十四条 校园宣传品是学校文化和品位的展示，设计元素

须符合衢州学院校园视觉识别系统。

第十五条 宣传品采购及制作过程、承制单位、结算等环节

须严格执行学校采购、财务等相关制度规定，确保过程严谨、规

范。

第十六条 对于学校经费开支的校园宣传品，各单位要加强

对制作数量、必要性、成本及质效的论证和审核，合理规划使用

经费，严禁形式主义。

第十七条 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批准制作、设置宣传品的，

由宣传部负责通知其立即自行清除；不予配合的由安全保卫部予

以强制清除，所需费用由责任单位承担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学校各单位和广大师生员工都应自觉遵守本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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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宣传部负责解释，以往制度规定与本办

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。如与上级部门最

新政策要求不一致的，按上级部门相关要求执行。

衢州学院宣传部 2025年 3月 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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